
建安政〔2025〕4号

建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的通知
五女店镇、张潘镇、蒋李集镇、灵井镇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各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3〕10号）有关规定，为引导土地市场健康发展，规范土地价格体系，现将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予以公布实施。

本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自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 建安区四镇镇区土地级别面积汇总结果 

2. 建安区四乡镇基准地价成果一览表

2025年7月9日

附件1：

四镇镇区土地级别面积汇总结果   

                                                                     单位：公顷、% 

	乡镇

级别
	五女店镇
	灵井镇
	张潘镇
	蒋李集镇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一级地
	192.99 
	23.40 
	206.18 
	21.21 
	361.26
	44.19
	68.46 
	39.30 

	二级地
	626.68 
	76.00 
	763.13 
	78.51
	454.97
	55.66
	103.68 
	59.52 

	河流
	4.90 
	0.60 
	2.74 
	0.28 
	1.20
	0.15
	2.05 
	1.18 

	合计
	824.57 
	100
	972.04 
	100
	817.43
	100
	174.19 
	100


附件2：
建安区四镇基准地价成果一览表

	              乡镇
类型
	五女店镇
	灵井镇
	张潘镇
	蒋李集镇

	
	
	
	
	

	商服用地
	一级
	元/㎡
	980
	900
	850
	820

	
	
	万元/亩
	65.33
	60.00
	56.67
	54.67

	
	二级
	元/㎡
	710
	660
	600
	580

	
	
	万元/亩
	47.33
	44.00
	40.00
	38.67

	住宅用地
	一级
	元/㎡
	1050
	1000
	970
	825

	
	
	万元/亩
	70.00
	66.67
	64.67
	55.00

	
	二级
	元/㎡
	780
	770
	750
	610

	
	
	万元/亩
	52.00
	51.33
	50.00
	40.67

	工矿仓储用地
	一级
	元/㎡
	355
	355
	365
	310

	
	
	万元/亩
	23.67
	23.67
	24.33
	20.67

	
	二级
	元/㎡
	305
	305
	310
	280

	
	
	万元/亩
	20.33
	20.33
	20.67
	18.6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级
	元/㎡
	485
	485
	475
	450

	
	
	万元/亩
	32.33
	32.33
	31.67
	30.00

	
	二级
	元/㎡
	410
	410
	400
	390

	
	
	万元/亩
	27.33
	27.33
	26.67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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